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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信:貴會建議調降「營造業」之毛利率乙案，復請 查
日召 。

說明: 可，.，\ :~~' ': ~'" f; 

一、復奉交下 貴會 104年 l凹0 月舟肛f宮2盯7:-j日 t臺區y;fJ彥、營營 (ω1 -0
第 0404號函。

二、依據所得稅法第 21 條前段規定，營利事業應保持足
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
錄。次依同法第 24條第 1項前段規定，營利事業所得
之計算，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、
損失及稅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。依此，營利事業
均應依規定設置帳簿、保持相關會計憑證紀錄，並

按帳載紀錄計算所得額申報納稅。
三、依上開規定，為正確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，營利事

業應有設置帳簿及保存憑證之義務，且依同法第 83
條第 1 項規定，稽徵機關進行營利事業所得稅調查
時，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
文據，以核實認定;其未提示者，稽徵機關始得依

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'核定其所得額。復依
同法施行細則第 73條規定，上開同業利潤標準之言丁
定，緣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訂定，報請財政部備

查。是以各業之同業利潤標準'財政部各地區國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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